附件1-1
项目法人标后检查主要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重点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1
	质量责任
	是否根据水利工程的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明确质量管理机构。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十条

	
	
	是否将工程依法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十一条

	
	
	是否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十二条

	
	
	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及开工备案手续，并书面明确各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 。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十三条

	
	
	是否依据经批准的设计文件，组织编制工程建设执行技术标准清单，明确工程建设质量标准。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十四条

	
	
	是否组织开展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十五条

	
	
	是否在工程施工现场明显部位设立质量责任公示牌。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十八条

	2
	其他
	是否组织编制保证安全生产的措施方案。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9年）》第九条

	
	
	当工程具备验收条件时，是否及时组织验收；是否存在不按时限要求组织法人验收或者不具备验收条件而组织法人验收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2017年）》第41、《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T223-2025》第3.0.7条

	
	
	是否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

	
	
	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九条



附件1-2
勘察、设计单位标后检查主要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重点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1
	质量责任
	是否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水利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二十一条

	
	
	是否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水利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是否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水利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是否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测设计。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二十二条

	
	
	是否严格执行勘察、设计文件的校审、会签、批准制度。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二十三条

	
	
	是否注明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设备的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二十六条

	
	
	是否在工程施工前，向施工、监理等有关参建单位进行交底，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作出详细说明，并对涉及工程结构安全的关键部位进行明确。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二十七条

	
	
	是否根据工程建设需要和合同约定，在施工现场设立设计代表机构或者派驻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人员担任设计代表，及时提供设计文件，按照规定做好设计变更。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二十八条

	2
	其他
	是否对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以及特殊结构的水利工程，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9年）》第十三条

	
	
	是否存在注册勘察、设计人员受聘于两家或以上勘察、设计单位。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15年） 》第十条



附件1-3
施工单位标后检查主要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重点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1
	质量责任
	是否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水利工程施工业务。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三十一条

	
	
	是否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水利工程施工业务。
	

	
	
	是否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水利工程施工业务。
	

	
	
	是否擅自修改设计文件。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三十二条

	
	
	是否偷工减料。
	

	
	
	是否根据工程施工需要和合同约定，设置现场施工管理机构，配备满足施工需要的管理人员，落实质量责任制。。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三十三条

	
	
	是否按照经批准的设计文件、有关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原材料、中间产品、设备以及单元工程（工序）等进行质量检验。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三十五条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是否通知项目法人和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三十六条

	2
	安全责任
	是否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9年）》第二十条

	
	
	是否根据项目法人编制的工程度汛方案、措施制定相应的度汛方案，报项目法人批准。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9年）》第二十一条

	
	
	是否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9年）》第二十三条

	
	
	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工程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具安全验算结果，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以及总监理工程师核签后实施。
	

	
	
	在使用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前，是否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验收，或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验收。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9年）》第二十四条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持有有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9年）》第二十五条

	
	
	否按照规范要求编制危大、超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并符合相关审批流程。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第7.3条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书。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五条

	
	
	特种设备是否按规定进行了检验、检测，并办理了使用登记。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五条

	
	
	是否开展危险源评价及定期组织重大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3
	其他
	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六条

	
	
	是否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四条



附件1-4
监理单位标后检查主要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重点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1
	质量责任
	是否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水利工程监理业务。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四十一条

	
	
	是否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水利工程监理业务。
	

	
	
	是否转让其承担的水利工程监理业务。
	

	
	
	是否按照工程监理需要和合同约定，在施工现场设置监理机构，配备满足工程建设需要的监理人员。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四十三条

	
	
	是否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合同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平行检验和见证取样检测等形式，复核原材料、中间产品、设备和单元工程（工序）质量。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四十五条

	
	
	是否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单位以及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设备供应商等单位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四十六条

	
	
	是否按照监理合同，组织设计单位等进行现场设计交底，核查并签发施工图。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2017年）》第十四条

	
	
	是否将质量检测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2017年）》第十五条

	2
	其他
	是否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9年）》第十四条

	
	
	总监理工程师是否具有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2017年）》第十条

	
	
	监理人员是否同时在两个以上水利工程项目从事监理业务。
	



附件1-5
其他单位标后检查主要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重点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1
	检测单位
	是否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单位的名义承揽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业务。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四十七条

	
	
	是否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业务。
	

	
	
	转让承揽的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业务。
	

	
	
	是否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账。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四十八条

	
	
	是否出具虚假和不实的质量检测报告、监测报告。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第四十九条

	
	
	是否篡改或者伪造质量检测数据、监测数据。
	

	2
	供货商
	货物品牌、规格、型号与合同文件是否一致。
	合同文件

	
	
	是否存在提供假冒伪劣货物、超期供货情形。
	合同文件

	
	
	是否兑现招标特殊要求以及投标承诺。
	招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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